附件2：
泉州市油茶和笋用竹
有机栽培示范基地建设技术规定（试行）

为推广有机种植技术，提高油茶和笋用竹等特色经济林经营管理水平和效益，根据《有机产品》（GB/T19630）国家标准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泉州市油茶及笋用竹有机栽培示范基地建设技术规定（试行），列入市级示范基地的项目应参照本技术规定进行建设和检查验收，并对照评价表项目进行综合评价。

一、产地区域要求
（一）有机基地应远离城区、工矿区、交通主干线、工业污染源、生活垃圾场等可能污染种植环境的场所。
（二）基地的土壤、水、空气等环境质量符合《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15618-1995）、《农田灌溉水质量标准》（GB5084）、《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1996）的二级标准和《保护农作物的大气污染物最高允许浓度》（GB9137）。
（三）有机和常规生产地块之间应当有缓冲带（森林，道路，沟）或物理障碍物，防止禁用物质从其它地块漂移到有机栽培基地，有机地块周围具备有害生物天敌栖息的环境条件。
（四）优先选择从未或多年未使用化学合成肥料、农药、生长调节剂的地块。

二、有机栽培种苗要求

有机栽培的油茶或竹子种苗应选用适合当地气候和土壤，且对病虫害抗性强的优良品种，在有机栽培区内禁止引入或使用转基因生物（植物、动物及其繁殖材料）及其衍生物（肥料、土壤改良物质、植物保护产品等投入物质），栽植的植物种苗不得使用农药等禁用物质处理。

三、有机栽培土壤管理要求

    （一）有机栽培示范基地应加强土壤管理，提高基地丰产水平，各示范基地应根据地势对土壤进行带垦、穴垦或阶梯式垦复，改善土壤条件，提高通气保水性能，促进根系伸展，减少病虫危害。

（二）基地应采用合理的灌溉方式，灌溉水源应无污染，符合《农田灌溉水质量标准》（GB5084）要求。
（三）有机栽培示范基地要结合土壤垦复施足有机肥，维持和提高土壤的肥力、营养平衡和土壤生物活性，禁止使用化肥和城市污水污泥。施用的有机肥重点采用经省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登记审批的商品有机肥料（NY525-2012）。自已堆制有机肥的（暂不推荐），其材料应来自本有机基地或经有机认证的农场或畜场，禁止添加转基因生物及产品，禁止添加允许使用或限制使用以外的物资（详见《有机产品》GB/T19630），必要时在肥料施用前对其重金属含量和其它污染因子进行检测。
（4） 有机栽培示范基地可套种绿肥，增加生物多样性、提高土壤肥力、增强有机植物的抗病虫能力。

四、有机栽培林分结构和树体管理

有机栽培示范基地应采用合理的丰产栽培管理技术，笋用竹林应合理调整其林分结构和年龄组成，油茶林应加强整形修剪，形成立体结果冠形。
五、病虫草害防治
（一）优先采用种植措施，通过选用抗病抗虫品种，培育壮苗，加强土壤、林分结构和树体管理，增加生物多样性，创造不利于病虫草害滋生和有利于有害生物天敌繁衍的环境条件，减少病虫草害危害。

（二）尽量利用灯光、色彩诱杀害虫，机械捕捉害虫，机械或人工除草方式治理草害，禁止采用化学除草剂防除杂草。

（三）若上述方法不能有效控制病害时，允许使用《有机产品》（GB/T19630）标准附录B所列出的物质。

六、污染控制

   （一）有机地块与常规地块排灌系统应有效隔离；常规农业生产系统中的设备在用于有机生产前应得到充分清洗。

   （二）所用的保护性建筑物，塑料薄膜，防虫网的材质应符合《有机产品》（GB/T19630）相关规定，使用后应从土壤中清除，禁止使用聚氯类产品。

   （三）产地无飞机防病虫草作业（使用禁用物质）和重金属污染情况。

    七、运输、仓储和加工

（一）运输工具在装载有机产品前应清洗干净，运输工具和容器上应设立专门的标识。

（二）有机栽培示范基地的仓库应清洁卫生，无有害物质残留，禁止放置农药和化肥，具有防虫鼠害的措施。

（三）有机栽培示范基地产品单独贮藏为佳，与常规产品共同贮藏则应划定专门区域并有明确标识。

（四）产品深加工应采用物理方式，并防止加工过程中可能导致的各种污染。

八、档案和样品管理

有机栽培示范基地应建立健全基地建设档案材料，并装订成册，生产各环节使用的物资应存样备查。档案材料主要内容：

    （一）合法经营信息：林权证或承包合同，组织机构代码证和营业执照等。

    （二）示范基地基本情况：示范片的地理位置图，地块分布图（有机面积，品种，地块号，缓冲带，周围临近地块情况）,若有有机产地的环境质量证明材料或建有加工厂的，一并提供相关资料。

（三）生产管理制度：有机产品生产的管理体系文件，操作规程和程序文件，有关技术和管人员的名单或证明材料，保证执行有机产品栽培技术的声明，产品生产及销售计划等。

（四）有机产品生产质量控制情况：购入有机投入物（商品有机肥等）的票据或证明材料，堆肥的来源、比例、类型、堆制方法和使用量的证明材料，控制病虫草害而施用的物质名称、成分、来源、使用方法和使用量的证明材料，产品收获、运输、贮藏、销售的记录及影像材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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